
中国公共政策研究国际学术会议申办制度（试行） 

 

第一条：目的 

为提升中国公共政策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以下简称 

“ICCPS”）的影响力，规范申办流程，保障会议的公正性、公平

性、透明度与高效性，特制定本制度，明确申办竞争机制以确

定承办单位。 

第二条：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国内有意向申请承办 ICCPS 的高等院校、科

研机构及其他符合条件的相关单位。 

第三条：职责 

      1.组委会：ICCPS 设立组委会，负责讨论并决定会议的重大

事项以及执行相关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审定申办单位、监督会

议筹备进度与质量等。在成功承办会议之后，承办单位的第一

负责人将会加入组委会成员。 

    2.秘书组：会议常设秘书组位于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协助组委会开展日常工作，如收集与整理申办材料、协调沟通

申办单位、组委会、国际学术组织等。 

第四条：要求 

1.承办单位：承办单位必须按照主办方提供的会议组织指

南来承办会议，确保会议的学术水平、组织质量与国际影响力。

同时，需派出核心筹备组成员作为观察员，全程参与观摩前一

届会议的筹备工作，熟悉流程与标准。 

2.会议内容：承办单位应紧扣中国公共政策领域的前沿热

点与关键问题，精心设计会议主题与议程，鼓励学术创新与跨

学科交流，为国内外学者提供高质量的学术交流平台。 

3.国际化元素：积极邀请国际知名学者参会，确保会议的



国际参与度。会议工作语言应为中英双语，会议资料需提供中

英文版本，以促进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 

第五条：流程 

1.发布通知：每届会议举行前，由组委会发布下一年度承

办申请通知，明确申办截止时间、所需材料及相关要求。 

2.提交申请：申请单位按要求填写并提交承办申请表，内

容涵盖会议主题、时间安排、会场条件、工作计划、资金承诺

等详细信息，并由单位负责人签字且加盖单位公章后，发送至

指定邮箱（guoyue@bnu.edu.cn）。 

3.材料评审：在每届会议前，组委会负责对申请材料进行

评审，综合考量申请单位的学科建设基础、学术资源、组织能

力、场地设施、资金保障等因素。 

4.投票表决：组委会成员对通过初审的申请单位进行投票

表决，根据投票结果确定承办单位。 

5.结果公布：最终结果将择期在官方网站及相关平台公布，

并通知申办单位。 

第六条：监督与反馈 

1.监督机制：组委会将对承办单位的筹备工作进行全程监

督，定期要求承办单位汇报筹备进度，确保各项工作按计划、

高质量推进。 

        2.反馈机制：会议结束后，组委会组织参会学者、专家对

会议进行评价与反馈，收集意见与建议，为后续会议的改进与

提升提供参考依据。承办单位需在会议结束后一个月内向组委

会提交总结报告，内容包括会议执行情况、财务管理、学术成

果等。 

 

 


